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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政办发〔2026〕7 号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 2026 年大同市人民政府

规章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大同经开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2026 年大同市人民政府规章项目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并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立法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聚焦市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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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彻落实到规章立项、起

草、审查等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，确保立法项目服务改革

发展大局，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。

二、切实提高立法质量

各县（区）和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“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

依法立法”的要求，严格执行有关地方立法的法律法规和工作要

求，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。要突出地方立法特色，统筹考虑各方

面利益诉求，科学设计能够有效解决我市实际问题、切实可行的

制度规定。要完善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机制，开展立法调研，

加强立法论证，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要充分

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。要切实提高起草审查质量，加

强沟通协调和指导督促，力求立法草案科学合理、结构严谨、逻

辑严密、内容完备，增强制度措施的操作性和可行性。

三、严格落实政府立法各项要求

对于列入 2026 年市政府规章计划的项目，各县区、各相关部

门要明确工作进度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责任，科学有序推

进，确保立法工作顺利完成。列入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，起草单

位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扎实做好调研论证、意见征集、风险评

估等工作，保质保量完成起草任务。市司法局要做好统筹协调工

作，按照计划把握好时间节点，加强对起草单位的督促指导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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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跟踪规章起草进度，全面推进立法工作计划落实，确保立法“不

抵触、有特色、真管用”，努力实现良法善治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4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 4 -

一、制定规章项目（3 件）

1.《大同市消防水源管理办法》（起草部门：大同市消防救

援支队）

2.《大同市古城消防管理办法》（起草部门：大同市消防救

援支队）

3.《大同市防雷减灾管理办法》（起草部门：大同市气象局）

二、立法后评估项目（2 件）

1.《大同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》（实施单位：大同市卫

生健康委员会）

2.《大同市实施〈山西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〉暂行办法》

（实施单位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大同军分区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4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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